附件1
河北省改革战略研究会关于发展单位会员、个人会员及
特邀研究员的规定
一、资格要求
按照《河北省改革战略研究会会员管理办法》的规定，申请加入我会的单位会员、个人会员以及特邀研究员，必须具备下列条件：
（一）单位会员
有志于改革事业、承认本会章程、自愿加入本会并缴纳会费的各地方政府部门、有关机构、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均可成为本会的单位会员。
各单位会员原则上可提名一位本会理事，并经全体理事会批准通过。
（二）个人会员
[bookmark: _GoBack]承认本会章程、自愿加入本会并缴纳会费（暂免）的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大专院校、研究机构、中介组织、媒体单位中积极从事改革研究并有一定成果的个人均可在履行申请和审批程序后，成为本会的个人会员，并领取会员证。
在改革领域具有一定影响的个人会员，经推荐提名，并经理事会批准通过后，可成为本会理事，并领取理事证书。
（三）特邀研究员
热衷于改革事业，在改革领域有较多学术成果，党委、政府相关部门、大专院校、研究机构等相关领导及研究人员，可申请成为本会的特邀研究员或地方改革特邀研究员。
二、申请批准程序
（一）会员
有关单位和个人申请成为我会单位会员、个人会员的，须由我会理事以上人员推荐，填写相关申请表，经会员部审核，提交常务理事会讨论同意，并提交当年召开的理事会审议通过。
（二）特邀研究员
由本人提出申请或由研究会相关部门推荐，经审核通过后可成为本会的特邀研究员或地方改革特邀研究员。  
